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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限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以後之轉任人員，係為配合新制公務人

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並斟酌各種情況之差異所為之規定，尚未

違反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授權之意旨，與憲法有關工作權

之平等保障，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

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

施行細則為合理必要之規定。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六條

授權考試院訂定施行細則，考試院本此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修正發布

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軍官士官具有任用資格而轉任公

務人員時得比敘之官等職等，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二條附

表一「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官等官階與公務人員職等對照表」之規定意旨

相符；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則係規定軍官及士官轉任公務人員時，依公

務人員俸給法或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比敘。以上均係就法律

所定軍職年資之事實上差異為必要之規定。嗣考試院於七十七年一月

十一日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已於七十五年重新制定，

並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施行，乃修正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

例施行細則第十條，除於第二項作文字修正外，並增訂第五項，明定將

其適用範圍限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以後之轉任人員，係為配合新制公

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並斟酌各種事實情況之差異所為之

規定，尚未違反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授權之意旨，與憲法

有關工作權之平等保障，亦無牴觸。

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85.9.20.）

【解釋文】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

資條例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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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於一定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

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一百八十三天時，

其自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即有獎勵投資條例（現已失效）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按所定稅率

就源扣繳，不適用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此觀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

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甚明。行政法院六十三

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十

七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所稱就源扣繳，係指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而言。若配偶之一方居住國

內，為中華民國之納稅義務人，則他方縱居住國外，其在國內之所得，

仍應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增列無配偶居住國內

之情形，添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所定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應

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及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立法目的，在獎勵興辦生產事業，加速國家經濟發

展。上開條例所定稅率就源扣繳之規定，優先於所得稅法有關結算申

報規定之適用，其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經核准在國

內投資之人亦適用此一規定者，原在藉此減輕投資人之稅負，提升華

僑及外國人投資之意願，以吸收國外資本之方法達成立法之目的。是獎

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所得稅部分，乃所得稅法之特別

法，因投資而受獎勵之人民其繳納義務，自應適用上開條例有關減輕稅

負之規定（參照本院釋字第一九五號解釋）。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祇有依

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稅捐減免等項目而負繳

納義務或享受優惠，舉凡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項目，自不得以命令取代

法律或作違背法律之規定，迭經本院釋字第二一七號、第三六七號及第

三八五號等著有解釋。判例當然亦不得超越法律所定稅目、稅率、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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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或優惠等項目之外，增加法律所無之規定，並加重人民之稅負，否

則即有違憲法上之租稅法律主義。

依七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

者，其應納之所得稅，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

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二十」，又同條例第十七條：「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

民國境內投資，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者，如因經營或

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

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一百八十三天時，其自該事業所分配之

股利，得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一條

之規定亦同。是凡符合上開規定之情形者，即有前述所定稅率就源扣繳

之適用，不再援引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方符上開條例立法之本意

及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理。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條僅稱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並未附加配偶之居住條件，乃行政法院六十三年判

字第六七三號判例謂：「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七

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所稱就源扣繳，係指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而言。若配偶之一方居住國內，

為中華民國之納稅義務人，則他方縱居住國外，其在國內之所得，仍應

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增列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

形，添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自屬有違，與本解釋

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至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是否得因其一方在中華

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有其他情事，而應認定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不合「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之要件，非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適用之對象者，應依所得稅法第十五條規定，合併申報其所得，則

係另一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問題，不在本解釋之列。

聲請意旨又泛指民法第一千零零二條：「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

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

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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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住所者，從其約定」，違反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之規定部分，並未

具體指陳前述民法規定在客觀上有如何牴觸憲法之疑義，亦不在本件

受理解釋範圍，併此說明。

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85.11.8.）

【解釋文】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

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

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藥事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藥商刊

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省（市）衛

生主管機關核准，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尚屬相符。又藥事法施行細

則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藥物廣告之內容，利用容器包裝換獎或使用

獎勵方法，有助長濫用藥物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刪除或不予核准，係

依藥事法第一百零五條之授權，就同法第六十六條相關事宜為具體之

規定，符合立法意旨，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藥物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

乃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應受憲

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保障。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

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

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

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

障等量齊觀。藥物廣告之商業言論，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

共利益之維護，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藥事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

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業者

送驗核准文件。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藥




